附件

防城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方案》精神，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工作，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防城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张  海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许华樑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郑武珠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成  员：韩  凯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东兴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许辅乾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吴  平  市教育局副局长

许炳杰  市科技局副局长

郑里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刘红升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李炳华  市司法局副局长
张华芳  市财政局三级调研员

陈  蕾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

颜良友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廖起飞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陈海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何伟平  市水利局副局长

唐家文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朱清华  市商务局一级调研员

蓝京文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
            谭国强  市应急局副局长

张晓红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

欧阳群东  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总工程师

黄建国  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

彭云彪  市林业局副局长

韦国华  市北部湾办三级调研员
张培爱  市外事办副主任、边海人防局局长

徐卫中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封  锋  高新区管委副主任

韦  任  上思县副县长

陈佳佳  东兴市副市长

邓珊珊  港口区副区长

张振国  防城区副区长

胡世敏  防城海关副关长

黄  斌  东兴海关副关长

黄吉安  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

陆世斌  市港发集团副总经理

陈德铨  市投资集团副总经理

黄志仁  防城港码头公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由郑武珠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原则上由各成员小组单位派员参加。

二、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防城港市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在广西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对全市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交通强国建设广西试点各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统筹负责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交通强国建设各项工作，审定相关标准、规范、制度和政策文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指导开展相关系列战略和规划研究。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

（一）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防城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工作机制，负责领导小组内部综合协调及日常工作。

（二）组织开展防城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相关课题研究，起草相关标准、规范、制度和政策文件。

（三）组织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和示范工程建设。

（四）组织开展交通强国建设学习宣传、人才培训、引进工作和智库建设。

（五）加强与交通运输厅的汇报衔接，协调解决防城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六）制定考核办法，督促检查各成员单位目标任务推进情况，定期向领导小组通报各项工作进度。

（七）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四、工作机制

（一）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会议，会议由组长主持或委托副组长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部分成员单位会议，也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督促检查领导小组会议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对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考核结果经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后报市党委、市人民政府。

（三）领导小组成员如需调整，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报领导小组批准后自行发文，并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此项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自行撤销，不另行发文。

（四）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刻制印章，因工作需要印发有关文件由市交通运输局代章。

